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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业务联系中使用的一般销售条件和交货条件  

 

 
§ 1 一般条款 - 适用范围 
（ 1 ）  
仅以我方的销售和交货条件为准；不认可与我方销售和交货条件相反或者存在偏差的客户
条件，除非我方以明确的书面形式承认该等条件。我方的销售条件和交货条件同样适用于
，当我方清楚地了解到客户的采购条件与我方制定的条件相反或略有出入后，无条件向客
户供货的情况。  
（ 2 ） 
这些一般销售条件和交货条件仅针对公司、公法法人和§ 310 Abs. 1 BGB.所规定的公法特 
别基金的情况。  
（ 3 ） 
我方的销售条件和交货条件也同样适用于今后的所有贸易。 
（ 4 ） 
个别的特殊协定优先于一般销售条件和交货条件。 
 
§ 2 报价、报价文件与合同 
（ 1 ） 
我方的报价可以随时变更，除非在订货合同中另有规定。我方首先发送书面形式确认、或
者交付货物或执行服务协议的形式履行合同。  
（ 2 ） 
我方有权在客户要求范围内变更我们的商品和服务。  
（ 3 ） 
标准产品的价格参见我们的明细列表。可通过互联网下载，或者打印产品目录，或者随产
品附赠的方式获取该表格。准确的价格参见签约时签定的（即协商一致的）价格版本。对
于我们改进过的产品，则以合同中规定的订单说明为基准。  
（ 4 ） 
如果由于不可抗力造成无法或者无法以合理条件购买协议商品或服务时，我们有权单方面
解除合同。我方承诺，当产品或服务出现问题时，立即通知客户，并对已支付的货款立即
予以归还。  
（ 5 ） 
我方保留图片、图表、核算表以及其他文件的所有权和版权。这同样适用于“机密”类书面
文件。将其转让给第三方前，客户!"#$ 我方的书面同%。 
 
§ 3 &'与(&  
我方)供(& 和*或&' 服务，除非另有其他书面规定，+则一,-.下列 规定/   
（ 1 ） 
客户0 1行 承2的3用4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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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所有6方7业、89:; 和其他<=>?7业 ，@A!要的BC 人D和>?人D、 89E
F 与;G ， 
b ） 
(& 和HI中所!"的物品和EF，J 如KLM 、NO机以 及其他PQ ，RF和ST U，  
V ） 
:;现W的供X供Y， @AZ[ 、取\和.明 ， 
]  ） 
在(&现W准Q^_、适`、 a bc de的fg h保i 机jk件 、PQ 、EF 、;G， 同
时为(& 人D )供适当的 ;7 l与mn l，@A o合 Gp 要求的qrP: ；st，为了 保
u供v商 所有物品的(w以及 现W(& 人D的人x(w， 客户还0 采取!要 的y:，保u
1z的{产 (w  ， 
|  ） 
在特殊情况下，(& 现W所0要 的}u服和}uPQ  ， 
（ 2 ） 
(& ;74~ 前，客户v•€地说明Y•、‚ƒi„、 X i„ 或者类…&†的‡ˆ ‰P Š
†以及!要的‹Œ•Ž。  
（ 3 ） 
&' 或(& ;7 4~ 前，••和 ;7 中所0的供给和‘j!"已’送“ (& 或&'现W，
并c”力在€;前•成 所有的–Q;7 ，以—˜™如约地š4(&或&';7；›送通„
和&'或(& W地!"œ•ž_。  
（ 4 ） 
对于非我方Ÿ 所造成的&'、 (&或 HI;7的¡¢， 客户v 在一定的可[£范围内 承
2¤;¢g的 3用 以及D; 或(& 人D的¥t 差¦3 。  
（ 5 ） 
&'、(&或HI;7一§¨， 客户v立©出G(&人D的 ;时ª明。   
（ « ） 
我们¬­， 客户˜™优先（ ® ¯在 °±内 ）•成 货品交付²³ 或服务²³ 。如果在规定¢
´内µ˜进行²³ ，则¶为货品或服务已通过²³。如果交付的货品·也可˜在约 定的¸
I¹º §¨后·已 »入使用 ，则同样¶为 ²³通过 。 
 
§ 4 ¼目规½与8议   
适用于¼目规½与8议， 除非另有其他规定，+则一,-.下列 规定/   
（ 1 ） 
无¾¿制定¼目规½还¿)供8议，客户首先!"向 我们)供 一À!要的或相Á的ÂF 与
文件。 
（ 2 ） 
本公司产品的使用和Ã ; •w Ä于 客户的ÅÆ 范围。我们所)供的ÇÈ 和书面v用 BC8
议，仅为不G法,É力 的%见，并不˜7为 客户ÊË 产品或服务（ËÌ产品或服务 ¿+ o
合其Í¢目 的）的Î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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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客户有Ï务 在Ð:前， Ñ立²ª¼目 规½与8议的 可行Ò和基本前)。如有Ó议Ô立即通
知我们。s要求 适用于所有ÕÖP× 。 
（ 4 ） 
我们的¼目规½与8议 ，Ø¿ 为了Ù?我们的客户解Ú 问题，并不保ª s类规½或8议 ¿
® Û的或®Ü成本 的解Ú方Ý。  
 
§ 5 Þß  
适用于Þß， 除非另有其他约定，+则一,-.下列 规定/   
（ 1 ） 
ß理3用 的à算v基 于áÐ 。在标准Þß方面，3用偏差不$â过Ðã价ä的 25 
å 。Ü于æç偏差范围的Þß3用，则无0与客户协商。   
（ 2 ） 
我们有权向客户³取成本à算 3用。   
（ 3 ） 
v在è时已有的BC基éd， Ð:ßê ;7。 我方”力使ëÞß物品ìê到Õ~íŒ 。我
们有权在î有# 求客户%见的情况下，使用®<的ïðk件 。  
（ 4 ） 
与Õ~íŒ不o的Þß 0要 签订书面协议。  
（ 5 ） 
ñò下h的ók件v当归我方所有 。 
（ « ） 
ôõ给我方的Þß物品或者成本à算P†，其õö时÷产r3用与øù 。õö 3用 一, 由
客户承2，即使 õ ö物品µúßê 。 
（ û ） 
在Þß ¢g更ð的<ü件的保ß¢为  24个ý。   
（ þ ） 
在ÿ一 Þß 使用¢Ü于 «! 的PQ时，0进行PQ"ß； 在这#情况下， 所有PQ的保ß¢
为«个ý。  
 
§ «  价格与付款条件 
（ 1 ） 
~$v当以在 合同签定时r É的价目表 为准。我方网%d的特价仅适用于网d订单 。&'
订购合同d无其他规定 ，我们的价格一,为“;(交货价”   
（)ã贸易*J /  
+,- （;(交货价））无¥t3用 。发货3、 保ù 3、 @& 3、Á.、 . 款@A 法定/ä
. 以及(& 3用、 HI3用 、0准3用 或者类…3用12别在3单中 列出。  
（ 2 ） 
如果在签定合同后，价格出现d4或下5 ，特别¿由于;Â协议或 6F 价格变€ 所造成的
价格7€， 我方保留相vH8 价格的权9。 向客户)出 要求时，我方将说明H8价格的6
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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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在发: 4出后 （发: 出: ;¢） 的30<=内付款。 在发:;¢后 的10<内付款 ，我们
将给予2 å的 优>?@ 。 
（ 4 ） 
我们有条件地[£支:或 A: 。Ø有当我们 ®$³到款¼时，B÷¤C发送付款要求 。所
有ŸsD产r的 3 用1由 客户承2 。  
（ 5 ） 
如果客户EF 货款，GH我们 v 有权³取9n ，IJ金K! 基é9L M出 þ 
å。 保留更M¡¢NO的 ªŽ。  
（ « ） 
我方价格不@A 法定/ä. ；法定/ä.的 •¥ 将单Ñ列入在3单中 。  
（ û ） 
Ø有当客户的反P úQ定为G有法,É力、 无R议或为我方所承认时，客户B有权行使 S
销权。st，Ø有当 他的反P¿基于相同的合同Á系 时，方有权行使留†权。  
 
§ û  交货¢  
（ 1 ） 
µ’ 我们书面确认的交货¢´或供货;¢ ，仅为"致 ;¢ 。 
（ 2 ） 
在所有BC问题 1已 T清 的前)下，方可确定并执行 交货¢´或供货;¢ 。  
（ 3 ） 
我们履行交货Ï务 的前)¿，客户已’ 及时cU.规定已’ 履行了Ï务。 保留不履约VW
权。 
（ 4 ） 
Ÿ不可 抗X6Ÿ 或其他不可Í见或 非ÅÆá件， @A Y;Z€，[致我们¡\ 了交货¢´
或供货;¢ ，s时v将 交货¢´¡] 到或者将交货;¢^¯ 到a_时¢§¨（@A 合理的
ìê时g ）时为C。  
（ 5 ） 
Í订 产品的进出Çøù 一,由 客户承2 。  
（ « ） 
我们有权在合理范围内2`交货 。 
（ û ） 
如果签定合同后，客户的’a í况 出现"b c下T ，或者在签定合同后，我们$知 客户在
签定合同时已存在de Ü下或无f还˜力 的áÐ （gh到我们的付款要求） ，我方则有权
Xi 交付货物或)供 服务，j到 其支付货款或者已’7出Sk 为C。 
 
§ þ  øù转l  - @& 3用  
（ 1 ） 
如果在订单合同中无¥t 说明，则可针对  “;(交货”（)ã贸易*J /   +,- （;(交  
货））的交付条件进行协商。 
（ 2 ） 
如果客户m%的n ，我们可)供›o保ù ；由s产r的 3用 v由 客户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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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所有权保留 
（ 1 ） 
我们保留所交付货物的所有权，j到客户 已qr 我方现在或将h的所有 合法要求。对于当
前s 目，保留所有权可以保t 我们的合法差¥u权 。当Sk品的可变现价äâ过我们 u权
v¥的 20 å 时，GH客户有权要求 归还Sk物 。 
（ 2 ） 
如果客户存在w x" Ï务 ，J 如向我方支付y约金 ，我方可˜÷ 在不Nz其他权9 的情况
下³öG有 保留所有权的产品，并c为了清f客户的v付 u务   - @除合理3用   -    另行使 
用。我们³ö 出售物并不{表已’ |销合同 的行为。在这#情况下，客户 !"立即同% 我
方或我方}~人取$s类G有保留所有权的产品并交出该等 产品。  
（ 3 ） 
Ø有在 o合法,规定 的业务•h中 ，并cØ有在其 不EF付款时，方æç客户转让G有 保
留所有权的货物；如果其已’ 将所有u权（其在 转售给其客户或第三方时所产r的u权）
转让给我们，该u权的•¥v与我们u权的 发:v¥ （@A/ä.） 相同。如果客户将保
留= 产品’ Ã; 、€•、‚合 或ƒ„ 其他商品后出售时，则s时 转让u权 的•¥ 仅为…方
商定价格的一ü2，Ãd相当于商定 价格20 
å 的基本保ª金 。客户†有|销权， 以d~形式 {表 我们将转让给我方的u权J入1z‡
下。如果客户不履行其付款Ï务，我 方可以ˆ除该|销 权以及转让权。  
（ 4 ） 
客户可以随时向我方)供 有Á 保留所有权货物的dn 或者)出合理转让要求。对于Æ‰ 第
三方对保留所有权商品的行€或Šf 要求，‹客 v 立即通知我方并c将 !要的文件转让 Œ
我方。同时客户v向 第三方表明我方的保留所有权。Ÿ第三方的P•或Šf要求所产r的
3用1由客户承2。 客户有Ï务 在所有权¢´ 内Ž•保i保留所有权商品 。  
（ 5 ） 
客户无权•当 产品、或将其7为Sk品 转让、或者将其用于其他可˜gh到我方 {产的 用
‘d 。  
（ « ） 
产品’ Ã;或 改&后’“v当Ä于 我方。如果所购产品’由其他的、非我方所有物进行过
Ã; ，s时该物品v¶为”有{产，UŽ保留所有权产品价ä与Ã;时所用其他Ã;件价
ä的KJ， 我方v 获$”同 所有权。如果保留所有权产品与其他物品€•、ƒ„ 或‚合在
一• ，s时<产品v¶为”有{产，UŽ保留所有权产品价ä与€• 、ƒ„ 或‚合时所用
其他物品价ä的KJ， 我方v 获$< 物品的”同 所有权。如果在€•、ƒ„ 或‚合中，以
客户的物品为•要ü2 ，则ÎŽ协议 ，客户v–. KJ 将<产品的ü2所有权转让给 我方
。客户可{表 我方保iŸd—6Ÿ所产r的{物 。 
 
§ 10 ÊÅ  
如果客户 - 可˜在 Ã;、€•、 ‚合或 ƒ„ 其他商品后 -出售产品，s时在 产品ÅÆ 问题˜  
Š 的内üÁ系 方面，我们不对第三方™有Æ‰ÅÆ ，客户vÑ1承2 š\Å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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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保ß¢  
（ 1 ） 
由我方交付的货物，除非另有明确协议，+则一,无 ›š ˜力 。Ÿs， 在0要 } œt Ò 1
€›行的 Møù•ž 中，不适合将其v用于 在Ÿ 制 方面。在这些Møù企业中 ，¡其¿
发Y( 、¢机[£ 系ÿ、 通d系ÿ 、ž中交通i制 、x "¤¥PQ 或¦‘系ÿ 的›7中，
产品œt可˜÷ j[ 造成人D§¨、{产NO 或者©ª 公z 。  
（ 2 ） 
客户«有 保ß权 的前)¿，其¬当并c 及时地履行了§  3ûû  ­GB d规定的ËÌÏ务和 通知 
®¯ Ï务 。  
（ 3 ） 
在货物交付后的24个ý 内，我方保ª ，商品˜™–. °1的±˜ 说明（•Ž ² ）³´地›
转。如果该商品的±˜ 与其±˜ 说明d所—内›不o ，GH 客户有权µ¶·Ã执行ß理或
者更ð <的无 ®¯ 商品。ß理时， 我方有Ï务承2所有Ÿß理D产r的3用， 特别¿›o
3、差¦3、¸务3和EF3 ，¹前)时 ，v在 保ß¢ 内以书面形式将商品的®¯通知我
方。如果我方µ ˜在合理 ¢´ 内ßêœt， 客户则有权Ÿs解除 合同或者要求该商品适当
O价。客户一º 解除了相Á商品的 合同，则不可»¼ 使用s产品， v 立即交还Œ我方。  
（ 4 ） 
如果已Q定商品Ü½VPÄ于 ¾无ÎŽ的 情况，GH我 方v 有权要求，–. 当时所用的有
É 价格清单，Šf我方ŸP P 6Ÿ在Ì明 和*或¿除 a_ Ÿ 方面支出的4销3用 。 
（ 5 ） 
如果µ˜或î有À格-. 我方Á7 说明或Þß 说明、Â1更改 产品P†、 更ðk件或 者进
行š\Ò地 (& 所造成的产品NÃ，1不在保ß范围内 。 
 
§ 12 有´Šf ÅÆ  
（ 1 ） 
Ø有在我方或者我方{理 人取$Ä% 或有x"过O 的ª明 时，我们方可Šf   -  §¨、 xp  
N§ 和ÅÆ Nz 除t  - 客户的NO  
（ 2 ） 
除s=t ，对于在订立合同时³´ 可Í见的Nz   -  除了§¨、xpN§和 ÅÆN z 或者Ä  
%行为或x"过O 行为t   -  ŠfÅÆ 一,¿有´ÅÆ ，st，ÎŽ合约•=的 œ1Nz ´  
制其•¥ ，同样也@AG些Ÿ 我方{理人 或者我方•i人D y反了基本的合同Ï务 （该Ï
务的履行特别ä$ 客户dÇ）D造成的 Nz 。这也适用于g[NO ，特别¿9SNO 。  
（ 3 ） 
Šf ÅÆ´制第 1Œ第2条款，适用于所有NO˜Š 情况，不UÇ于 其法,UŽ，特别¿Á
于签定合同前或附Ã条约 的权9；该条款ÎŽ 产品ÅÆ法 ，在Ä%、 x"过O 的情况下造
成§¨、 xp N§ 或ÅÆ Nz时，对Šfv无Æ‰´制 。  
（ 4 ） 
除了§¨、 xp N§ 或ÅÆ Nz 或者Ä %行为或x"过O 行为t   -  È•ÝJ的Šf®M •  
¥ ´制在 2500.00ÉÊ 。  
（ 5 ） 
ŠfÅÆ´制的第 1Œ第4条款同样适用于我方ËD和{理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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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ŽÌ)产品ÅÆ法 ，ŠfÔ求 不£ § 12ÍÎ  。 
 
§ 13 ;商业产权 、版权 
（ 1 ） 
除非另有约定，+则 我方有Ï务，在不ÏÐ ;商业产权和第三方版权（以下ÑÒ “Ó9 权” 
）的条件下•8地交付货物或)供服务 。如果第三方对我方ÎŽ 合同所供v 的货物或服务
，向客户)出合理的 ÏÐ Ó9 权Ô ， 我们将在§  11  )到规定的 ¢´ 内Šf客户 NO，Õ  
情如下/  
5 ） 
我方将ÎŽ相Á交付货物 或服务的3用µ¶，或者获取产品使用权，即更改产品P×使其
不ÏÐ他人Ó9权，或者Hð产品。 如果我方无法在合理的条件下解ÚÓ9权问 题，ÎŽ
法,，客户有权9行使解约权或O价权9。   
b ） 
ŠfÏ务 参见§ 12 。 
V ） 
Ø有当客户及时地将第三方有É ˜Š 要求以书面形式通知我方时，当客户不认可Ï权Ô 
时并c当客户为我方保留了所有}Öy:和H解×Ø时， 我方B 存在d—Ï务 。 
如果客户出于OÜNz 或其他x要6Ÿ ，DH8了 交付物品或者服务¼目的用‘ ，s时其
有Ï务向第三方 说明，该P†µÏÐÓ9权 。  
（ 2 ） 
当客户Ÿ1x6Ÿ ÏÐ 了Ó9 权时，我方Ù不v承 客户的˜Š 要求。  
（ 3 ） 
Ÿ客户的特殊0要，Ÿ我方不可Í见的用‘，即Í订者变更了交付物 品或服务物品或者与
其他非我们)供的物品Ú合使用时，所造成的Æ‰Ï权行为，我们该不v承 客户的˜Š 要
求。 
（ 4 ） 
其他产权不•8Ò问题参见  § 11 。 
（ 5 ） 
Æ‰进一Ö或不o合 § 13中规定的客户˜Š要求，Ÿ产权不•8Ò，一,不予ÛÜ 。 
（ « ） 
与合同相Á的<Ý发产品所产r的Ó9权，归 我方所有。除非另有约定，+则 我方仅向客
户)供 无´ ¢ 的使用权，¹ 不)供BC转让 。 
 
§ 14 可2ÞÒ条款  
如果销售条件和交货条件中Æ‰一¼条款无É 、不可执行或者出现ßà，1不$ ÍÎ 其á
条款的有ÉÒ和可执 行Ò。如果执行该等合同将对合同另一方造成不合理的âc，d—要
求则不适用于该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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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理法ã所在地及 适用法,  
（ 1 ） 
当客户为äå商æ， 公”法 法人或ç方Ó用 基金时，所有合同èé £理法ã的ê一所在地
为法ëìí  
（îïð） 。“D，我 方也有权在Æ‰个客户所适合的£理法ã所在地 对其)•P• 。  
（ 2 ） 
我方与客户的法,Á系o合 Ì)的Ðp法 ，¿除 联合))ã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ñòóG）。 
 
ôõö÷  （G |øs |ùú|øû ），2011 ! 11ý 2þ;  


